








- 1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网络管理办法》

《全国水土流失动态监测实施方案（2023-2027年）》《湖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

国水土保持法>办法》和《湖北省市县水土保持监测公报大纲》等法律法规与要求，

现将鄂州市葛店经济技术开发区 2023年水土流失状况、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生产

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督管理、重要水土保持事件等情况公告如下：

根据湖北省水土流失动态监测成果，全区 2023年水土流失面积为 7.38平方公

里，占全区国土面积的 7.64%，水土流失类型主要为水力侵蚀。其中轻度、中度侵

蚀面积分别为 7.26平方公里、0.12平方公里，无强烈、极强烈、剧烈侵蚀，水保

率为 92.36%。与 2022年相比，全区水土流失面积增加 0.34平方公里。

2023年，全区完成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9.33公顷，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实施后，

减少土壤流失量约 0.04万吨，增加降水有效利用量 0.14万立方米，增加林草植被

面积 9.33公顷。

2023年，省级审批区内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 1个，明确水土流失防治

责任范围 62.17公顷；市级审批区内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 1个，明确水土流

失防治责任范围 25.60公顷，其中位于葛店 8.02公顷；区级审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

保持方案 39个，明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225.51公顷。

2023年，全区共开展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督检查工作 49次，下达整改意

见 39份。水利部及省水利厅下发 20个疑似违法违规扰动图斑，已全部完成现场核

查，认定合规项目 13个，认定并查处违法违规项目 7个，查处率 100%，并全部完

成整改。全区接收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备资料 5个；完成水土保持补

偿费征收 101.0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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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2023年湖北省水土流失动态监测成果，全区水土流失总面积 7.38平方公

里，占全区国土面积的 7.64%，其中轻度、中度侵蚀面积分别为 7.26平方公里、0.12

平方公里，无强烈、极强烈、剧烈侵蚀面积，水保率为 92.36%；水土流失强度以

轻度为主，占比达 98.37%。

根据《鄂州市水土保持规划（2018-2030年）》，涉及鄂州市水土流失重点治

理区面积 38.64平方公里，均位于葛店镇。

表 1 葛店经济技术开发区水土流失面积统计表 单位：平方公里

行政
单元

国土
面积

流失
面积

流失面
积占版
图面积
比例

其中

轻度
占总流
失面积
比例

中度
占总流
失面积
比例

强
烈

极强
烈

剧烈

葛店经
济技术
开发区

96.62 7.38 7.64% 7.26 98.37% 0.12 1.63% - - -

水土流失强度组成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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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店经济技术开发区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划图

鄂州市水土流失

重点治理区范围

N

1：200000

0 1.5 3 hm

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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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土流失动态变化情况

全区现有水土流失面积 7.38平方公里，水保率为 92.36%，与 2022年相比，水

土流失面积增加了 0.34平方公里，其中轻度侵蚀面积增加了 0.31平方公里，中度

侵蚀面积增加了 0.03平方公里。

表 2 葛店经济技术开发区水土流失动态变化情况表 单位：平方公里

调查时间 流失面积

其中

轻度 中度 强烈 极强烈 剧烈

2022 7.04 6.95 0.09 - - -

2023 7.38 7.26 0.12 - - -

相比于 2022变
化量

+0.34 +0.31 +0.03 - - -

水土流失动态变化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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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全区实施的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9.33公顷。

表 3 2023年度水土流失治理面积统计表

行政单元

总治理面积（全口
径）

水土保持林 经济林 封禁治理

（hm²） （hm²） （km²） （hm²）

葛店经济技术
开发区

9.33 9.33 / /

2023年，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实施后，减少土壤流失量约 0.04万吨，增加降水

有效利用量 0.14万立方米，增加林草植被面积 9.33公顷。

表 4 水土保持及效益估算表

行政单元

减少土壤流失量 增加降水有效利用量 增加林草植被面积

（万吨） （万立方米） （公顷）

葛店经济技术开发区 0.04 0.14 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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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店水保林

葛店水保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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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武城湖环境整治工程主要包括生态岸线整治、景观人文设施及便民设施，对

武城湖周边环境进行绿化提升。

 环武城湖环境整治工程

沐鹅湖生态公园该项目通过水体湿地净化、河底清淤及河道整治、景观绿化等，

实现滨湖景观游览、湿地漫步休闲、水质提升示范工程。

 沐鹅湖生态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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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车湾湖公园、秀海湖公园、沐鹅湖公园的绿化植被、夜景照明、路面铺装、

配套设施等进行精细化改造提升，提升了绿化覆盖率，形成了更为完善的绿化公园。

 车湾湖公园精细化提升

 秀海湖公园精细化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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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沐鹅湖公园精细化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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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省水利厅审批区内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情况

2023年，湖北省水利厅审批涉及区境内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 1个，明

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62.17公顷。

（2）市水利和湖泊局审批区内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情况

2023 年，鄂州市水利和湖泊局审批涉及区境内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 1

个，明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25.60公顷，其中位于区境内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

围 8.02公顷。

（3）全区审批区内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情况

2023年，全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 39个（报告书

14个，报告表 25个），明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225.51公顷，已全部录入全国

水土保持监督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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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建设项目部分水土保持方案（2023年）

生产建设项目部分水行政许可书（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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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全区不断加强对生产建设项目的水土保持事中事后监管力度，接受

了 3个项目的监测季报及总结报告，重点跟踪了 1个在建生产建设项目，督促指导

生产建设单位落实水土保持“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制度，严格按

照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成果报送制度，及时报备监测实施方案、季度报告、

年度报告、监测总结报告等，强化过程动态监控。

生产建设情况水土保持监测报告（2023 年）

2023年全区共征收水土保持补偿费 101.0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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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全区共有 5 个生产建设项目完成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报备，对 5

个项目进行了现场核查，项目验收程序完备，符合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规程要求。

表 5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和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备及核查情况表

行政单元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

备及核查

报备项目（个）
重点跟踪项目

（个）
报备项目（个） 核查项目（个）

葛店经济技术开
发区

5 1 5 5

2023年，全区以 43个在建项目为重点，共开展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督检

查工作 49次，下达整改意见 39份；

表 6 生产建设项目监督执法情况表

行政单元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督执法情况
水土流失违法案件

查处情况

在建
项目
数量

年度检查项目（个）
下达整
改意见
（份）

下达责停、
限期补办
手续、限期
缴纳的项
目（个）

立案
（起）

现场检查 书面检查
其他检
查方式

小计

葛店经济技
术开发区

43 32 17 0 49 39 39 0



- 15 -

部分图斑项目现场监督执法照片及督办整改函

 图斑项目检查（桥梁消能减震项目）

 图斑项目检查（众鑫项目）

 整改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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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店桂圆赋项目日常监测检查（2023.11）

 严家湖和西叉湖湖泊岸线整改工程检查（2023.09）

 严家湖和西叉湖湖泊岸线整改工程前后对比图（严家湖孙家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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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水利部及省水利厅共下发 20个（水利部下发扰动图斑 12个、省级

第一批扰动图斑 3个、省级第二批扰动图斑 5个）疑似违法违规扰动图斑，已全部

完成现场核查，完成率 100%。经现场核查，认定合规项目 13个，认定并查处整改

了违法违规项目 7个，查处率 100%。并对违法违规项目提出了限期整改、限期编

报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等要求。通过核查进一步加强了对全区生产建设项目

水土保持信息化监管，完成了全区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整改工作。

表 7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遥感监管情况表

行政单元

生产建设项目遥感监管情况

水利部下发图斑
（个）

省级下发第一批
图斑（个）

省级下发第二批
图斑（个）

查处违法违规项
目（个）

葛店经济技术开发区 12 3 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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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为深入贯彻落实《水土保持法》，全区参加市级举办水土保持监督

管理培训班 5人次，区内进行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培训 30人次。

 对建设单位进行的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培训

鄂州市葛店经开区利用“世界水日”、“中国水周”积极开展了水土保持宣传

教育系列活动，通过设立宣传站点、悬挂宣传横幅、设置水土保持系列展板，现场

讲解、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向广大市民普及水土保持国策意识和法制观念，为推

动全区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工作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宣传活动累计共发放宣传材

料 180份，发表文章及宣传报道共 1次，宣传标语 1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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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水土保持宣传情况统计表

水行政主管部门 宣传活动名称 发放材料（份）
发表文章/

宣传报道（次）
宣传标语（条）

葛店经济技术
开发区

世界水日
中国水周宣传

180 1 10

 水土保持宣传横幅

 葛店经济技术开发区公益植树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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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设立水土保持行政管理机构 1个，行政管理人员 3人。

表 9 水土保持机构情况统计表

行政单元

行政管理机构 监督执法机构 水土保持监测机构

机构（个） 人员（人） 机构（个） 人员（人） 机构（个） 人员（人）

葛店经济技术
开发区

1 3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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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3年 3月，鄂州市葛店经开区根据市水利和湖泊局下发《关于开展生产

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督执法专项行动的通知》，积极部署全年水土保持监督执法工

作。

2、2023年 3月 22日，鄂州市葛店经开区以“世界水日”、“中国水周”为

契机，开展了水土保持政策法规宣传活动。

3、2023年 5月，鄂州市葛店经开区积极落实省水利厅下发的年度水土流失治

理任务分解，开展了动员大会，进行了现场调研，制定了实施方案，为完成年度治

理任务奠定坚实基础。

4、2023年 6月，葛店经开区对严家湖和西叉湖湖泊岸线整改工程进行了现场

检查以及指导工作，敦促其在 11月完成了严家湖 172.6万立方米、西叉湖 7.87万

立方米土方的挖除清运工作，恢复严家湖 281.83亩、西叉湖 28.80亩湖泊保护区面

积。

5、2023年 9月，葛店经开区积极配合市水利湖泊局，于 2023年 9-11月完成

水利部及省水利厅下发的扰动图斑现场复核，完成率 100%。认定并查处整改了违

法违规项目 7个，查处率 100%。

6、2023年 12月，葛店经开区参加了鄂州市举办的加强警示教育活动后，进

行举一反三，对严家湖、西叉湖等湖泊开展全面排查，及时抓好了涉河湖问题整改，

并制定了严家湖、西叉湖保护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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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2023年 1月 17日水利部令第 53号发布）

第五条 在山区、丘陵区、风沙区以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部门批

准的水土保持规划确定的容易发生水土流失的其他区域开办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

生产建设项目，生产建设单位应当编报水土保持方案。

本办法所称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生产建设项目，是指在生产建设过程中进行地

表扰动、土石方挖填，并依法需要办理审批、核准、备案手续的项目。

第七条 水土保持方案分为报告书和报告表。

征占地面积 5公顷以上或者挖填土石方总量 5万立方米以上的生产建设项目，

应当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征占地面积 0.5公顷以上、不足 5公顷或者挖填土

石方总量 1000立方米以上、不足 5万立方米的生产建设项目，应当编制水土保持

方案报告表。

征占地面积不足 0.5公顷并且挖填土石方总量不足 1000立方米的生产建设项

目，不需要编制水土保持方案，但应当按照水土保持有关技术标准做好水土流失防

治工作。

第二十二条 生产建设项目投产使用前，生产建设单位应当按照水利部规定的

标准和要求，开展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验收结果向社会公开并报审批水土保持

方案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出具备案回执。

其中，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生产建设单位组织第三方机构编制水土保

持设施验收报告。承担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技术评审、水土保持监测、水土

保持监理工作的单位不得作为该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的第三

方机构。

第三十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生产建设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罚：

（一）依法应当编制水土保持方案的生产建设项目，未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或者

编制的水土保持方案未经批准而开工建设的；

（二）生产建设项目的地点、规模发生重大变化，未补充、修改水土保持方案

或者补充、修改的水土保持方案未经原审批机关批准的；

（三）水土保持方案实施过程中，未经原审批机关批准，对水土保持措施作出

重大变更的；

（四）水土保持设施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生产建设项目投产使用的；

（五）在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专门存放地以外的区域倾倒砂、石、土、矸石、

尾矿、废渣等的；

（六）开办生产建设项目造成水土流失，不进行治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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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土流失

——在水力、风力、重力及冻融等自然营力和人类活动作用下，水土资源和土

地生产能力的破坏和损失，包括土地表层侵蚀及水的损失。

2. 土壤侵蚀

——在水力、风力、重力及冻融等自然营力和人类活动作用下，土壤或其他地

面组成物质被破坏、剥蚀、搬运和沉积的过程。

3. 土壤侵蚀类型

——按照侵蚀营力的不同而划分的土壤侵蚀类别，主要有水力侵蚀、风力侵蚀、

冻融侵蚀和重力侵蚀等。

4. 土壤侵蚀强度

——以单位面积和单位时段内发生的土壤侵蚀量为指标划分的土壤侵蚀等级

5. 水土流失面积

——土壤侵蚀强度为轻度和轻度以上的土地面积，亦称土壤侵蚀面积。

6. 水土保持补偿费

——生产建设项目由于占用、损坏现有水土保持设施而必须依法缴纳的起补偿

作用的费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五十七条违反本法规定，拒不缴纳水土保持

补偿费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不缴纳的，自

滞纳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部分万分之五的滞纳金，可以处应缴水土保持补偿费三倍

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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